中共醴陵市纪委（监察局）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中共醴陵市纪委（醴陵市监察局）是市委、市人民政府负责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智能的部门，属副处级单位，位于醴陵市左权路59号。共有编制人数71人，实有在职人员64人，退休人员23人。
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7年我单位收入预算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，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；支出预算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专案办案经费、行评纠风及廉政纠风专项等专项经费。本单位无下属预算单位。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1202.14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140.31万元；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；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30万元；其他收入0万元；上年结转31.83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1202.14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27.93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7.77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6.44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917.14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。
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85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254.56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14.16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：“纠四风、治陋习”、“雁过拔毛”等专项整治活动的深入开展及委局工作人员增加致使办公费用增加。

（四)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89.36万元。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94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30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4万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会议费10万元;培训费20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：公务接待费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较上年预算数减少2万元，原因是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，继续严控三公经费。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会议费及培训费无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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